
西政办规发〔2022〕4 号

西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西吉县生活垃圾填埋场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部门（单位），区、市驻县各单位：

《西吉县生活垃圾填埋场管理办法（试行）》已经县人民政

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执行。

西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6 月 20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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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吉县生活垃圾填埋场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生活垃圾填埋场和垃圾填埋作业规范

化管理,依据建设部《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运行维护技术规

范》和《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技术规范》,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生活垃圾填埋场，是指用于处理、处置

城乡生活垃圾，有阻止垃圾渗滤液渗漏的人工防渗装置，有对垃

圾渗沥液和填埋气体进行控制、处理或预处理的设施设备，运行、

管理及维护、最终封场关闭符合环保要求的垃圾处理场地。本办

法适用于本县范围内生活垃圾填埋场。因垃圾处置需要且经过县

环境保护、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鉴定、核准而设置的简易或受

控垃圾填埋场可参照此办法执行。

第三条 农村生活垃圾填埋场主体监管运营为各乡镇，各乡

镇自行管理或与第三方服务公司签订运营合同，运营费由县财政

纳入年预算。

第二章 垃圾填埋场运行管理

第四条 生活垃圾填埋场须在进入垃圾场的道路口显著位置

设立醒目标志、标识。在专用道路和垃圾填埋区设置指示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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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限速牌等告示牌。

第五条 垃圾填埋场专用道路须进行经常性维护和保养,保

持道路设施完整,通行良好。(一)对填埋区每个作业倾卸点铺设

延伸性简易道路,每日作业后须进行清理,确保下次填埋作业正

常进行。简易道路的路基必须碾压,以提高密实度,保证车辆通

过。(二)专用道路要做好日常性清扫保洁。保持道路清洁,并对

道路两旁进行绿化。

第六条 垃圾场区内应设置必须的管理用房,配备必须的挖

掘、推平、压实、覆盖设备和消毒、消防、灭蚊蝇、灭鼠及特殊

防护设施。

第七条 垃圾填埋场管理(经营)单位须制定垃圾场管理制度

和作业规范,加强对垃圾场的日常性和规范化管理。

第八条 农村生活垃圾填埋场不得接收处理危险废物和放射

性废物。

第九条 填埋区等生产作业区严禁吸烟,严禁酒后作业。

第十条 填埋场运输车司机、装载机司机、压实机司机、吸

粪车司机严格按照规程操作,非本岗位人员不得违规操作。

第十一条 填埋场配备消防器材应符合国家强制标准《建筑

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J 140 的有关办法。

第十二条 严禁带火种车辆进入场区,场区内应设置明显防

火标志,填埋区严禁烟火。

第十三条 填埋场必须设置有效的气体导排设施,填埋气体

严禁自然聚集、迁移等,防止引发火灾和爆炸。填埋场不具备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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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气体利用条件时,应主动导出并采用火炬法收集燃烧处理。未

达到安全稳定的旧填埋场应设置有效的填埋气体导排和处理设施。

第十四条 填埋场上方甲烷气体含量必须小于5%。内设建(构)

筑物内,甲烷气体含量严禁超过 1.25%。

第十五条 填埋场严禁人员入场进行拾荒。垃圾填埋场管理

(经营)单位可根据《城市生活垃圾采样和物理分析方法》

CJ/T3039 的办法,按有机垃圾、无机垃圾和废品可利用物(其中

废品又分成纸类、金属、玻璃、胶革、其他)等基本分类,开展生

活垃圾分类计量测定和废物再利用。

第十六条 填埋区地表水应及时通过排水系统排走,不得滞

留填埋区。排水沟应保持 3%—5%的坡度,大小依据汇水面积和降

雨量确定。

第十七条 大雨和暴雨期间,填埋场应有专人负责防洪值班,

巡查排水系统的排水情况,发现设施损坏或堵塞应及时组织处理。

第十八条 填埋区防渗系统具备渗滤液收集设施,包括导流

层、盲沟、集液池、泵房等。渗滤液应当及时进行回灌处理,严

禁造成渗滤池漫溢。渗滤液收集池边应设置安全防护装置,防止

淹亡等事故发生。

第十九条 填埋区及其他蚊蝇密集区应定期进行消杀,每月

对全场的蚊蝇、鼠类等情况进行检查,并对危险程度和消杀效率

进行评估,发现问题及时调整消杀方案。

第二十条 消杀人员进行药物配备和喷洒作业必须穿戴安全

防护用品,并严格按照药物喷洒作业规程开展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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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垃圾填埋作业管理

第二十一条 填埋场作业人员须经过技术培训和安全教育,

熟悉填埋作业要求及填埋气体安全知识。运行管理人员应熟悉填

埋作业工艺、技术指标及填埋气体的安全管理。

第二十二条 填埋区应根据地形制定分区单元填埋作业计

划，并采取有利于雨污分流的措施。

第二十三条 填埋作业要保证全天候运行。必要时应设置雨

季卸车平台，并准备充足的垫层材料。

第二十四条 填埋面应采用单元、分层作业，填埋单元作业

工序为卸车、分层摊铺、压实，达到规定掩埋厚度后进行覆盖、

再压实。每层垃圾摊铺厚度应根据填埋作业设备的压实性能、压

实次数及垃圾的可压性确定，厚度不宜超过 60 厘米，且从作业

单元的边坡底部到顶部摊铺;垃圾压实密度大于 600kg/m
3
。

第二十五条 每一单元的垃圾高度宜为 2- 4 米。单元作业宽

度按填埋作业设备的宽度及高峰期同时作业的车辆数确定，最小

宽度不宜小于 6 米。单元的坡度不宜大于 1︰3。

第二十六条 每一单元作业完成后，应进行覆盖，覆盖土层

厚度宜为 20—25 厘米。每一作业区完成阶段性高度，暂时不在

其上继续进行填埋时，应进行中间覆盖，覆盖土层厚度宜大于

30 厘米。

第二十七条 每日作业完毕后应及时覆盖，以有效控制臭气

扩散和蚊蝇孳生。覆盖材料可用软土、碎石或经选择的建筑渣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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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层平整压实，以起到阻隔臭气、防止大量雨水渗入的目的。

第二十八条 填埋区边坡 HDPE 膜保护层、尚未填埋垃圾的区

域，其防渗和排水设施易受损坏，须进行日常检查、维护和管理。

第二十九条 垃圾场管理(经营)单位，须做好各种资料的收

集。分班组、分工种分别填报日报、旬报、月报、年报，内容包

括生产作业量、设备投放量、垃圾处置措施、污水监测等，并由

专业统计人员统一收集。

第三十条 垃圾场管理(经营)单位应实行严格的责任制度，

采用考勤管理方式对每班组(工种)的作业进行检查考核，确保作

业质量。

第四章 填埋场环境质量管理

第三十一条 填埋场应建立二级以上的监测网络和完备的环

境监测体系，设立监测人员，进行常规监测，及时归纳处理数据，

对环境质量进行预测分析。同时也可委托地方县级以上环保监测

部门进行日常监测，年度进行较全面的取样监测。垃圾场须每年

进行环境质量检测评价，有完整的年度垃圾处理卫生监测评价资

料，并提出改善环境质量的对策。

第三十二条 建立每年度水质、大气、土壤的控制达标目标。

按照监测标准定期开展土壤监测。蝇密度测定方法参照现行国家

标准《生活垃圾填埋场环境监测技术要求》GB/T17882- 2002 执

行。蝇密度要求填埋区可视范围内少于 10 只/ m
3
,填埋场内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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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和管理用房无蚊蝇。

第三十三条 严禁工业垃圾、医疗垃圾及其它有毒有害垃圾

进入填埋场，特种垃圾进场必须办理申报手续，并提出处置意见，

由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三十四条 垃圾场管理(经营)单位必须制定紧急事故和疫

区生活垃圾填埋工作紧急应急预案和应急措施。并建立紧急情况

下的垃圾填埋作业预案。

第五章 填埋场封场管理

第三十五条 填埋场填埋作业达到设计标高后，要进行封场

管理。根据设计要求，严格按标准予以覆土，表层再覆以营养土，

并植入简易绿被，恢复生态平衡，有效改变景观，确保安全。

第三十六条 填埋场封场顶面坡度不应于小 5%。边坡大于

10%时宜采用多级台阶进行封场。

第三十七条 填埋场封场后应继续进行填埋气体、渗滤液处

理及环境与安全监测等运行管理，直至填埋堆体稳定。

第三十八条 填埋场封场后的土地使用必须符合下列办法:

(一)填埋作业达到设计封场条件要求，确需关闭的，必须经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鉴定、

核准。

(二)填埋堆体达到稳定安全期后方可进行土地使用，使用前

必须做出场地鉴定和使用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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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经环保部门进行专业技术鉴定之前，填埋场地严禁作

为永久性建(构)筑物用地。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